附件1

巴中市医疗保险一类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及诊疗范围

	序号
	病  种
	认定标准
	诊疗范围
	备  注

	1
	糖尿病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空腹血糖值≥7.0mmol／L；

3.随机血糖值≥11.1mmol／L；

4.餐后两小时血糖值≥11.1mmol／L，指静脉血浆葡萄糖值两次以上的血糖化验异常结果，排除应激、药物影响；

5.至少有一次住院病史或近半年来使用降糖药、胰岛素治疗的记录、门诊病历等。
	1.口服降糖药或胰岛素治疗；

2.糖尿病并发症的治疗；

3.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2
	原发性高血压（Ⅱ、Ⅲ级）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半年以上病史资料，同时符合高血压2级及以上诊断标准，并有下列并发症中之一的：

（1）合并心脏损害：心脏彩超提示左室壁及室间隔增≥12mm;

（2）合并脑并发症：有急性脑血管意外等住院病史资料，近一年内CT或磁共振报告单提示梗塞灶或出血灶，体征有偏瘫、意识障碍、语言障碍之一的；

（3）合并肾功能损害：微量蛋白尿（6个月内3次检查，2次以上为阳性）或血浆肌酐浓度升高。
	1.抗高血压药物治疗；

2.高血压伴发靶器官损害及相关临床疾病的治疗；


	

	3
	癫痫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一年以上病史资料，需要长期服药治疗者，有相关病历，典型的症状为痫性发作，包括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失神发作、部分运动性发作、肌阵挛发作等。

3.脑电图描记报告符合癫痫的诊断标准。
	1.抗癫痫药物治疗。


	

	4
	甲状腺功能亢进
	1.二甲以上综合医院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证明书；

2.相关病史资料；

3.甲状腺功能检测异常的记录；

4.有近两年来服用减少甲状腺功能的用药记录。
	1.相关的药物治疗；

2.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5
	甲状腺功能减退
	1.二甲以上综合医院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证明书；

2.相关病史资料；

3.甲状腺功能检查如TSH、FT4、甲状腺摄131Ⅰ符合甲减病改变（间隔半月时间的二次以上化验支持）；

3.具有典型的甲减临床症状和体征。
	1.相关的药物治疗；

2.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6
	乙、丙、丁型肝炎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相关病史资料：
（1）慢性乙肝认定标准：

①病史资料：乙型肝炎病程或原有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携带超过半年；

②实验室检查：转氨酶（ALT≥正常上限2倍、AST、GGT）胆红素反复持续升高，白蛋白降低；

③有病原学依据；

④肝活检查异常（依据：血清HBsAg阳性、血清HBVDNA阳性、肝内HBVAg和/或HBsAg阳性或HBVDNA阳性）。

（2）慢性丙肝认定标准：抗HCV阳性或血清和/或肝内丙肝RNA阳性；

（3）慢性丁肝认定标准：血清抗HDVIgG持续高滴度，HDVRNA持续阳性，肝内HDVRNA和/或HDVVAg阳性，有或无相关证状体征，肝功能轻度异常。
	1.药物治疗（抗病毒、保肝等）；

2.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诊断治疗；

3.治疗期间相关检查。
	

	7
	帕金森氏病


	1.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住院病史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有近两年以上病史；
3.主要临床症状及体征、震颤、运动细胞减少、肌强直及颜面部四肢肌张力增高；

4.有服用多巴胺类药物史；

5.颅脑CT或头颅MRI诊断阳性结果或阴性。
	1.相关药物治疗；

2.治疗期间相关检查。
	

	8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有慢支、肺组织、胸廓或肺血管病变的病历记录；

3.病史在两年以上；

4.有心电图或超声心动图、心脏彩超、胸部X线检查提示“肺心病”的报告（肺动脉高压征，右心室肥大征，肺型P波）；

5.有一次以上因本病住院病史。
	1.抗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的治疗；

2.原发疾病及继发疾病的治疗；

3.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9
	冠心病（含支架植入后）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半年以上病史资料。心电图、心脏彩色多普勒、X片、心肌醇谱、冠脉造影、冠脉CT、血液等检查及化验结果符合冠心病诊断标准，并有下列各项之一的：

（1）曾有心肌梗死病史；

（2）左心室扩大，心功能＞Ⅱ级，左室射血分数≤50％；

（3）冠脉CT或造影狭窄＞50％；

（4）严重心律失常（房扑、房颤、室性心动过速，频发室早、病窦综合征）。
	1.抗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的治疗；

 2.原发疾病及继发疾病的治疗；

 3.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10
	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心脏瓣膜手术后抗凝治疗）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半年以上病史资料。心电图、心脏彩色多普勒、X片、心肌酶谱、冠脉造影、冠脉CT、血液等检查及化验结果符合风湿性心脏瓣膜病诊断标准，心脏B超提示有瓣膜损害者，或者曾行心脏瓣膜手术者。
	1.抗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的治疗；

2.原发疾病及继发疾病的治疗；

3.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査；
	

	11
	矽肺病Π期及以上
	1.有尘肺病诊断资质的相关机构出具的矽肺病Π期及以上诊断证明书；

2.有粉尘接触史；

3.有该病的原发疾病的临床表现及体征；

4.有影像检查、肺功能、血气分析支持。
	1.药物治疗；

2.治疗期间复查相关检查。
	

	12
	因疾病引起的瘫痪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有与瘫痪相关的原发疾病住院病史及相应的临床表现，如肢体单瘫、偏瘫、截瘫、四肢瘫等，瘫痪肌张力增高、腱反射亢进、病理反射阳性等。

3.影像检查（X片、CT、MRI）或电生理检查报告单。
	1.药物治疗；

2.康复治疗。
	

	13
	阿尔茨海默症


	1.三级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半年以上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治疗的病史资料，同时符合下列各项中的：

（1）临床资料显示：出现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包括遗忘综合征或非遗忘综合征）及行为损害两项主征中的一项；

（2）头部CT或MRI扫描、脑电图及神经心理学等检查支持本病诊断。
	1.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治疗；

2.对症治疗；

3.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14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出院证明书和肺功能报告；

2.胸部影像学提示肺气肿改变；

3.肺功能检查报告单：提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FEV1/FVC小于70%）（如因多发肺大不宜肺功能检查，需提供胸部CT有肺大泡报告单）；

4.排除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呼吸气流受限。
	1.支气管舒张剂、糖皮质激素、化痰药物及抗菌药物等治疗；

2.继发疾病的治疗；

3.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15
	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1.二级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有一次及以上脑卒中病史、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吞咽功能障碍、平衡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行走不稳、头昏、头痛等；

3.有神经功能检查报告单和近三年内的CT或MRI检查报告。

另外：脑血管意外偏瘫（脑出血或脑梗塞），应同时具备如下1、2、3项（也可以归纳为高血压病合并症之一）：

1.有脑梗塞病史或脑出血病史（外伤性脑出血除外）；

2.临床表现有肢瘫（肌力在0至4级）；

3.头部CT：有相应的病灶（梗塞灶或出血灶），如为梗塞灶，病灶应大于2.0cm。
	1.相关药物治疗；

2.治疗期间相关检查。
	

	16
	再生障碍性贫血
	1.二级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有血常规、骨髓检验的明确诊断报告。

另外：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必需同时具备以下几项：

1.血常规显示全血细胞减少，早期患者可一系或两系减少。

2.骨髓象显示至少一个部位骨髓增生减低（＜正常50%），造血细胞减少，非造血细胞比例增高或骨髓活检显示造血组织增生低下。

3.除外引起全血细胞减少的其他疾病（如放射原因等）。
	1.相关药物治疗；

2.治疗期间相关检查。
	

	17
	精神病稳定期（抑郁症、焦虑症、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
	1.应持有精神病或精神卫生学执业资格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或二级甲等及以上综合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两年以上病史资料，同时符合《ICD-10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十版）—精神与行为障碍》相关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
	1.抗精神类疾病的相关药物治疗；

2.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18
	肝硬化
	1.二级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有慢性肝炎病史相关资料；

3.有影像学或肝活检诊断肝硬化、肝功能、腹部彩（B）超、核磁共震检查单、血常规、CT检查报告单；

4.一次以上因本病住院史。

另外：肝硬化失代偿期：

1.有肝硬化病史（酒精性肝病除外）；

2.出现乏力、食欲减退、腹胀、肝掌、蜘蛛痣、双下肢浮肿，或有消化道出血、腹水、肝肾综合症、肝昏迷等并发症；

3.ALT＞2倍正常上限值；

4.血白蛋白测定值＜35g／L；

5.总胆红素（BIL）水平：BIL≥34.2umoL／L；

6.血常规有血小板减少或贫血征象；

7.超声、影像学等检查报告证明。
	1.药物治疗（保肝、抗病毒、抗肝纤维化、抑制免疫等）；

2.相关的对症治疗和并发症的治疗；

3.治疗期间相关检查。
	

	19
	慢性肾脏病（慢性肾功能衰竭药物治疗期、慢性肾炎综合征、原发性肾病综合征、IGA肾病）
	1.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3个月以上病史资料，同时符合下列各项之一的：

（1）24小时尿蛋白定量、血浆白蛋白、血脂、肾功能检查结果符合24小时蛋白尿>3.5g/d、血浆白蛋白<30g；

（2）有明显的肾病综合征的临床表现，24小时尿蛋白定量接近但未达3.5g/d，需认定机构专科副主任（含）以上医师签署诊断证明书和病情说明，并根据相关病史资料、24小时尿蛋白定量、血浆白蛋白、血脂、肾功能检查等进行认定。
	1.引发肾病综合征原发疾病的治疗（糖皮质激素、细胞毒药物等）；

2.对症治疗（利尿、抗凝、降脂）；

3.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不良反应的治疗；

4.治疗期间及治疗后的相关检查。
	

	20
	干燥综合征
	1.三级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3个月以上眼干、口干等病史资料，眼部体征、组织学检查、涎腺受损相关检查、自身抗体（如抗SSA、抗SSB）检测等，符合2002干燥综合征国际分类/诊断标准、《干燥综合征诊断及治疗指南》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2010标准。
	1.药物治疗（非甾体抗炎药，糖皮质激素，DMARDs如抗疟药、环磷酰胺、甲氨蝶呤、硫唑嘌呤、环孢素等，植物制剂如白芍总苷、雷公藤，生物靶向制剂、IVIG）；

2.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的治疗。
	

	21
	慢性骨髓增殖性疾病（含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原发性红细胞增多症及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1.三级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

2.血常规、骨髓检查或JAK2/V617F、JAK2 Exon12、CALR Exon9、MPL W515L/K等符合原发性慢性骨髓增殖性疾病的诊断标准。
	1.药物治疗；

2.血液细胞分离术治疗；

3.对症治疗及并发症治疗；

4.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22
	类风湿性关节炎
	1.三级定点医院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3个月以上病史资料，同时符合下列两项的：

2.临床症状：持续性、对称性关节肿胀及疼痛，伴有晨僵；

3.辅助检查：X线检查提示类风湿性关节炎特征性关节病变；类风湿因子（RF）阳性或抗环瓜氨酸抗体（CCP）阳性或抗角蛋白抗体阳性；手或腕的X片或CT显示骨质侵蚀或骨质疏松或MRI显示明确的骨髓水肿；类风湿因子（RF）或/和（CCP）阳性。
	1.抗类风湿治疗（免疫抑制剂、细胞毒药物、生物制剂、羟氯喹等）；

2.对症治疗（激素、非甾体类消炎药）；

3.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细胞毒药物、生物制剂治疗不良反应的治疗；

4.治疗期间的相关检查。
	

	23
	强直性脊柱炎
	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出院证明书或门诊诊断证明书；放射学检查：X 线或 CT 或 MRI 检查显示双侧骶髂关节呈Ⅱ级及以上损害或单侧骶髂关节呈Ⅲ级及以上损害；

1.临床标准，3月以上病史资料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腰痛、僵硬在 3 个月以上，活动改善，休息无改善；

（2）.腰椎屈曲、侧弯活动受限；

（3）.胸廓活动度低于相应年龄、性别的正常人群。

2.放射学标准：双侧骶髂关节炎≥2 级或单侧骶髂关节炎≥3级。
	1.免疫抑制剂、细胞毒药物、生物制剂等；

2.对症治疗（激素、非甾体类消炎药）；

3.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细胞毒药物、生物制剂治疗不良反应的治疗；

4.治疗期间检查。
	


